
《网络交易经营者信息公示规范》已于 2024 年 7 月 17 日发布，

于 2024 年 8 月 1 日实施，现就编制背景、目的和意义、主要内容解

读如下： 

一、 编制背景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国网络交

易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对消费市场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然而，电子

商务由于其数字化、虚拟化等特性，容易存在主体真伪难辨、信息不

透明等现象，影响网络交易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为了保障消费者在购物时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保证网络交易

市场公平可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

法》等法规文件都提出网络交易经营者应如实公示营业执照及与其经

营业务有关的信息。但在实际开展信息公示的过程中，尚存在许多公

示不规范的情况，亮照亮证不显著、应公示的内容缺失等问题仍较为

突出。为此，2022 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部署开展了“百家电

商平台点亮”行动，旨在引导平台和商户“亮照、亮证、亮规则”，

解决不规范的网络交易者信息公示行为给网络交易市场治理、平台自

治、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深圳市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及

广东省相关工作部署，从 2020 年开始全面推进网上亮照挂标，并持

续优化和改进，加强对企业悬挂电子标识情况的监测，网站、网店网

铺亮照保有量持续上升，电商可信交易环境建设初见成效。 



二、 目的与意义 

立项制定《网络交易经营者信息公示规范》地方标准，一是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文件精神，发挥标准对政策文件实施的支撑作用；二是规范网络交

易者信息公示行为，引导网络交易经营者做好信息公示，推动信息公

开、规则透明，共同营造公平、诚信、放心的网络消费环境；三是助

力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降低因主体信息虚假、信息不透明等因素产

生的交易纠纷。 

三、 主要内容 

（一）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网络交易经营者信息公示的总体要求、公示形式、

不同类型网络交易经营者的公示要求及公示信息管理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网络交易经营者进行信息公示，也适用于相关部门

对网络交易经营者的信息进行监测和管理。 

（二）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规范性引用文件为 GB/T 35273—2020《信息安全技术  个

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42574—2023《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处

理中告知和同意的实施指南》，分别引用了其中关于个人信息公示行

为和个人信息公示告知方式相关的规定。 

（三） 术语和定义 

本章规定的术语包括：网络交易经营者、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

平台内经营者、自建网站经营者、信息公示、链接标识。 



（四） 总体要求 

结合有关部门和消费者对于网络交易经营者相关信息的公示需

要，本章明确了信息公示的总体要求，包括应直观、持续地公示信息，

便于使用者查阅和获取；公示的内容应是真实、准确且有效的，信息

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更新公示信息；公示信息不应有模糊、遮挡等

技术处理，不应存在网络交易经营者与公示信息不符或公示信息缺失

的情况；网络交易平台应提供相应的系统设置或技术接口，保证平台

内经营者进行信息公示。 

（五） 公示形式 

网络交易经营者信息公示形式包括两种形式，即文字或图片公示

和链接公示。针对个人信息相关的规则信息，公示方式包括在基本业

务功能开启时的交互式页面采用弹窗提示、提醒勾选、突出链接等方

式；采用用户不可绕过的方式，如设置专门界面或单独步骤等；在涉

及相关业务时采用即时提示，如状态栏提示、提示条、提示框、弹窗、

短消息等。 

（六） 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信息公示要求 

针对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给出了信息公示要求，包括了营业执照

信息、行政许可及备案信息、经营许可及认证信息、终止经营信息、

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修改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的信息等

18 条公示内容及公示要求，并给出了公示的显著位置说明供参考。 

（七） 平台内经营者信息公示要求 

针对平台内经营者给出了信息公示要求，包括了营业执照信息、



主体信息、经营许可及认证信息、终止经营信息、用户信息权利等

11 条公示内容及公示要求，并给出了公示的显著位置说明供参考。 

（八） 自建网站经营者信息公示要求 

针对自建网站经营者给出了信息公示要求，包括了营业执照信息、

主体信息、行政许可及备案信息、经营许可及认证信息、终止经营信

息等 13 条公示内容及公示要求，并给出了公示的显著位置说明供参

考。 

（九） 公示信息管理 

网络交易经营者公示信息管理包含公示信息审核、变更和存档。 

针对公示信息审核，提出网络交易平台应对平台内经营者信息进

行审核，告知平台内经营者进行信息公示并对其公示的内容进行监督

和管理。针对公示信息变更，提出网络交易经营者公示的信息发生变

更，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公示；平台内经营者公示的信息发生

变更，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将变更情况报送平台，平台应在七个工作日

内进行核验，完成更新。针对公示信息存档，标准指出网络交易平台

经营者应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进行存档，存档时间自其退出平

台之日起不少于三年；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修改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

规则后，应完整保存修改后的版本生效之日前三年的全部历史版本，

并提供阅览和下载途径。 

（八） 附录 

附录 A 给出经营许可及认证信息说明。 

四、 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由深圳市众信电子

商务交易保障促进中心、深圳市分期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搜

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云网万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深圳

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参与起草。 


